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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巴拿马佩德雷加尔辖区综合培训教育中心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近日，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承包商）与巴拿

马共和国教育部签订了《巴拿马省，巴拿马区，佩德雷加尔辖区综合培训教育中

心的设计，图纸深化和建设工程》的合同，合同总金额为 20,390,230.88 巴波亚

（与美元等值，折合人民币约 13,793.38 万元）。 

 

二、交易对手方情况 

1、业主名称：巴拿马共和国教育部 

2、代表人： MARCELA PAREDES DE VÁSQUEZ，巴拿马人，担任教育部部长职

务，代表政府作为签署人的其中一方。 

3、巴拿马教育部为巴拿马共和国的政府机构，履约能力强，政府资金有保

障。 

4、本公司与合同对手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5、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本公司与合同对手方发生类似业务情况如下： 

2016 年 4 月，公司和巴拿马当地合作伙伴组成的哥斯达黎加东南联营体与

巴拿马共和国教育部签订了《巴拿马省西部裘雷拉区的巴尔博亚管辖区的新教育

中心建设工程合同》，合同总金额为 13,053,549.18 巴波亚。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双方 

业主方：巴拿马教育部 



承包商：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2、项目主要内容：巴拿马省，巴拿马区，佩德雷加尔辖区综合培训教育中

心的设计，图纸深化和建设”工程的工作 

3、合同总金额：20,390,230.88 巴波亚（B/.20,390,230.88） 

4、总交付期：730 个日历天 

5、承包商义务： 

a.根据承包商投标书，图纸，技术规范以及异议声明中涵盖的每一条条款，

完成“巴拿马省，巴拿马区，佩德雷加尔辖区综合培训教育中心的设计，图纸深

化和建设”工程的所有工作。 

b.所有的材料，机械，设备，包括燃料，工具，配件，运输及其储备和建设

阶段的担保，资金，劳动力，技术人员，专家和其他资源和附带捐赠，以圆满完

成合同中工作所需的这些东西的款项皆由承包商负责。 

c.提交给政府一份履约保函， 相当于合同价的百分之五十。承包商提交保

函金额为 10,195,115.44 巴波亚（B/.10,195,115.44），由巴拿马及中美保险公司签

发提供。该担保可通过银行担保或当地银行发行的保付支票由现金、政府债务证

券和公司保单构成。该保函有效期为工程结束后的三年，以保证承包商已完成所

有及每项既定义务，修复在规定期限内因施工不全造成的所有的瑕疵及损失，以

及更换瑕疵材料。该期限届满，将撤销保函。 

d.所有工程必须在 730 个日历天内完成，在施工指令通知发出后的第二天开

始算起，必要的扩建工程除外。 

e.为确保承包商严格遵守本合同中的义务，允许政府视察员和监理在任何时

候进入工程现场。承包商提供查访和检查的相应设施。根据本合同条款，政府有

权就工程相关问题提出建议。承包商应针对此类建议做出圆满处理。 

f.当政府认为适当时，政府在工作进程中保留其修改平面图和规范的权利。 

g.对于本合同工程，须任命合格的权威人士执行监察和监理发出的符合技术

规范的指令，这些指令是承包商必须要履行的。 

h.负责因为施工不完全而造成的瑕疵的修理修整费用。期限是工程交付验收

后三年内。 



i.检验工程以进行事先协调，承包商着手编写工作计划，以保证不会对工作

进程，学生、老师、行政人员和其他的工作者的安全产生显著影响。 

j.承包商的工作计划要考虑到对现有的建筑有影响或者对安全有影响的临时

设施的安排。 

k.完成学校的环境影响研究相关的手续办理，如果在规定期限内，环境影响

研究的结果的审核通不过，工程将无法开展，直到环境部门予以批准。 

l. 对在建的学校保持日志更新。 

6、政府义务和支付。政府承诺向承包商支付合同价总计 20,390,230.88 巴波

亚（B/.20,390,230.88），其中 407,804.62 巴波亚（B/.407,804.62），应该计入 2017

年度财政政府总预算的预算款项，其余款政府承诺通过 2018 年和 2019 年度财政

预算分配。进度款的付款时间表必须正式通过 EL MEDUCA 的批准。政府可就

缺陷工作扣除部分款或最后款。最后款项要经过对承包商交付工程的检查，工程

最后由政府验收。 

7、合同效力：根据异议声明中的条件和要求以及相关法律与政府方面的部

长或者相应缔结合约的政府单位或政府委派该权力的人签合同，本合同自获得所

有批准及手续之日起具有合法效力。经过巴拿马共和国总审计署审批，该合同得

到完善，自通知之日或发给承包商开工指令之日起生效。 

8、合同条款的其他约定。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近年来公司紧跟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步伐，大力开拓海外业务，已经取得

了较好的业绩。随着巴拿马政府对基础建设项目的不断投入，尤其在中国和巴拿

马正式建交之后，公司预计今后在巴拿马地区和南美洲地区的业务将会有更显著

的发展； 

2、本项目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能进一步发挥公司的技术和管理优势，促

进公司做优做强，进一步增强公司的国际影响力，其顺利实施也将会为公司在巴

拿马及周边地区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 

3、合同金额为 20,390,230.88 巴波亚（折合人民币约 13,793.38 万元），占公

司 2016 年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 2.40%，公司预计合同的履行对未来经营业绩产



生积极影响； 

4、公司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资金、技术、人员、产能等均能够保证合同

的顺利履行；本合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合同

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本项目是公司所承接的境外项目，鉴于境外业务的特殊性，尤其是巴拿马当

地政治、经济、自然和社会人文环境等因素与国内有所不同，对该项目顺利实施

具有一定挑战性。另外，汇率的波动也对该项目的实际收益产生一定影响。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上述合同的履行情况。  

2、备查文件：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7 月 21 日 

 

 




